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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星级饭店服务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旅游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星级饭店是由国家旅游局、行业协会按照现行的《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评定的能够以夜为时间单位向旅游者提供住宿服务的设施。
第三条 各级旅游、公安、卫生、商务、食品药品、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星级饭店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规划设计要求
第四条 星级饭店建筑设计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与西藏各地（市）旅游发展规划和城市规划相一致；
    （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具有西藏文化元素，地方特点；
（三）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的需要；
（四）坚持标准化、特色化、多样化；
（五）适应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和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要求。
第五条 星级饭店提倡绿色环保经营，并符合以下要求：
（一）倡导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健康安全的理念，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环境影响最小化；
（二）采用环保、安全的建筑材料和装修，积极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的设计；
（三）提倡使用环保型冰箱、无磷洗衣粉、节能灯具、环保提示卡等。
第三章 运营质量要求
第六条 提供电话服务时，应当用语礼貌、答复及时。
     第七条 提供停车服务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设置停车标牌，停车位、车道线明晰，设有残疾人专用车位；
（二）一、二、三星饭店车位不少于客房总数的15%，四、五星饭店车位不少于客房总数的40%；
（三）及时提示客人保管好相关物品。
第八条 前厅服务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着装整洁、平整，左胸佩戴名牌；
（二）能用不同语言为客人提供服务；
（三）礼仪迎宾可着地方特色民族服装；
（四）使用“您好！扎西德勒！请！谢谢！欢迎您再来！”等规范性礼貌用语主动问候客人；
（五）在迎接团队客人入住时，迎宾要等候迎接，敬献哈达；必要时重要客人可敬“切玛”、青稞酒，安排传统民族歌舞等小型欢迎仪式。
（六）准确、快速办理入住手续；
（七）提示客人有关责任声明，告知安全事项；
（八）客房价目表、外币兑换牌价字迹清楚、位置明显；
（九）具备满足客人需求的商务服务设施；
（十）免费为住店客人提供贵重物品保管服务；
（十一）客人结账离店后，如有物品遗留在客房内，饭店应当设法同客人取得联系，将物品归还或寄还给客人，或替客人保管；三个月后仍无人认领的，饭店可登记造册，按遗失物品处理；贵重物品可适当延长保管期限，如仍无人认领，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大堂服务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门卫站姿端正，迎接热情；
（二）搬运行李轻拿轻放；
（三）热心解答客人问询，协调前厅服务工作；
（四）调（派）计程车有备查记录；
（五）雨雪天气，设防滑明示牌，放置雨具。
第十条 客房服务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保持干净、整洁；
（二）配备服务指南、住宿须知、旅游文化宣传资料、旅游交通图等；
（三）所有星级饭店应当24小时供应冷水；一星、二星饭店热水供应不得少于12小时，三星、四星、五星饭店热水供应达到24小时；
（四）用品配备品种和数量质量符合相应星级标准，使用生态环保包装袋；
（五）床单、被套、毛巾一客一换，客人有更换要求的及时更换；茶具和面盆、坐便器等一日一消毒；
（六）按规范提供洗衣服务，明码标价。
第十一条 餐厅服务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餐具、饮具、酒具、台布、面巾等的洁净消毒符合卫生规定；
（二）菜单、酒单明码标价；
（三）摆台整洁规范；
（四）热情引导客人就座；
（五）主动介绍菜品，为客人提供优质点餐服务；
（六）头盘菜必须15分钟内向客人提供，上菜时报菜名，上菜适时，保证温度，及时更换骨碟；
（七）配备儿童、残疾人、老年人就餐服务设施；
（八）客人离开时，提醒携带好随身物品，并用敬语欢送。
第十二条 厨房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卫生干净整洁；
（二）面积符合规范要求；
（三）墙面满铺瓷砖，使用防滑材料满铺地面，有地槽;
（四）生熟食品分开加工，洗、切、存、热加工设备使用不锈钢面板；
（五）原材料贮存库房分类设置、标识明显；
（六）下水排放装隔油装置，防火设计、烟气排放和噪音符合相关标准；
（七）提倡明厨亮灶，灶台、转炉、蒸锅、加工案台、排烟机、洗碗机、消毒等设备完好、有效，无灰尘、无油渍。
第十三条 设施设备应当定期维护与保养，保持完好：
（一）建筑物外观外墙体完整，店名、店徽文字规范美观；
（二）照明装饰等灯具完好、有效，旗杆、彩旗悬挂规范、无破损；
（三）玻璃门贴有防撞标志；
（四）饮用水符合卫生防疫有关规定；
（五）垃圾分类、封闭存放，无异味。
 
第四章 管理要求
 第十四条 运营管理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有科学完备的运营管理规章制度；
（二）推行全面质量管理，设立质检、运营维护等部门，配备专职人员，实行专项管理；
（三）按规定提取培训费用，定期组织业务技能培训；
第十五条 餐饮服务应当建立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制度：
（一）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员，如遇突发食品中毒事件，应当立即停止销售并封存疑似引起中毒的可疑食物，及时报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
（二）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采购应当索证索票；
（三）进货查验实行台账记录；
（四）按规定对菜品留样。
第十六条 安全管理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建立并严格执行安全管理防控制度，设置专职安全管理员，确保安全监控设施有效运行，录像资料保存期限不低于一个月，并实行24 小时人员巡查值班记录；
（二）消防安全管理应当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按要求设立微型消防站；
（三）制定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确保安全经费投入，组织安全知识培训，开展应急演练，提高防暴恐能力。
第十七条 接待服务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服务人员仪容仪表端庄、大方、整洁，按岗位佩戴工牌、领带、领花、胸花；
（二）对宾客礼貌、热情、主动，提倡微笑服务；
（三）站姿（立）自然，坐姿端庄，走动姿势端正；
（四）遇有客人迎面走来, 主动侧身让路。引导客人行进时，走在客人前方适当位置，需要转弯时，先伸手示意客人；
（五）餐饮接待服务从业人员应当保持良好个人卫生，操作时按规定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留长指甲、涂指甲油、佩带饰物；专间操作人员应当配戴口罩；
（六）对客人不分种族、国籍、贫富、亲疏，一视同仁；  
（七）对老、弱、病、残疾客人优先服务；
（八）尊重客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第十八条 接待旅游团队应当与有合法资质的旅行社签订规范合作协议。
第十九条 严禁超范围经营，不得非法揽客、组团、带团。 

第五章 服务必备项目
第二十条 应当免费提供供氧服务，海拔低于3000米的可适当降低配备标准；海拔高于3000米的按照以下标准配备：
（一）一星级、二星级饭店应当按照不少于30%的客房提供氧气瓶、制氧机等供氧服务；
（二）三星级饭店应当按照不少于50%的客房提供氧气瓶、制氧机等供氧服务； 　　　　　　　　　　　　　　　　　　　　　　　　
　　（三）四星级饭店应当按照不少于60%的客房提供氧气瓶、制氧机等供氧服务；
（四）五星级饭店所有客房应当提供氧气瓶、制氧机或有弥散式、集中式供氧服务。
第二十一条 应当配备取暖加湿设备，并符合以下要求：
（一）一星级、二星级饭店客房内有适应所在地气候的采暖设备，各区域通风良好；
（二）三星级饭店客房内有空调或取暖设备，各区域通风良好，温、湿度适宜；
（三）四星级饭店客房内有分体、立式空调机、多联空调机或水暖、地暖等取暖设备，并配有加湿器，各区域通风良好；
（四）五星级饭店设施客房内有中央空调（别墅式度假饭店除外），高档加湿器。
第二十二条 应当为游客提供高原医疗服务，并符合以下要求：
（一）一星级、二星级饭店应当提供应急药箱，配有常备非处方药；
（二）三星、四星级饭店应与就近医疗机构签订《医疗合作协议》，提供高原医疗服务；
（三）五星级饭店应与甲级医院签订《医疗合作协议》，有24小时驻店高原医疗服务。
第二十三条 无线网络应当实现全覆盖。
第二十四条 各种指示、服务等提示性标识应当使用规范的藏中英文字。导向系统的设置和公共导向标志清晰、实用、美观，导向系统的设置和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当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自治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旅游星级饭店在官方网站公开名单信息；违反本细则，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摘星处理。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旅游、公安、卫生、商务、食品药品、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根据本细则规定，落实相应监管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评价考核指标体系，量化考核指标，年度考核结果由自治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依据本细则作出的评价考核，应当作为星级饭店、旅游餐饮接待服务等级评定的依据。
第二十八条 应当将星级饭店诚信经营情况纳入自治区社会诚信体系，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规定的餐饮部分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为旅游团队提供餐饮接待服务的场所。
第三十条 本细则适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最新版本为准。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由自治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细则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